　　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减少和消除烟草烟雾危害，保障公众健康，创造良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根据宪法及有关法律，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公共场所，是指公众可以进出或者使用的场所、工作期间使用的场所、公共交通工具。
　　第三条 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遵循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的原则，政府主导，单位负责，个人自律，社会监督。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领导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制定公共场所控制吸烟规划并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政府绩效考核。
　　第五条 国务院卫生计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部门在职责范围内负责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所需经费予以保障。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八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控制吸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位控制吸烟工作。
　　第九条 国家和社会应当支持公共场所控制吸烟工作。鼓励志愿者组织、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控制吸烟工作或者为控制吸烟工作提供支持。
　　第二章 禁止吸烟的范围和措施
　　第十条 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止吸烟。
　　第十一条 下列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全面禁止吸烟：
　　(一)托幼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学校、活动中心、教育培训机构等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
　　(二)高等学校的室外教学区域;
　　(三)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医院、妇产医院的室外区域;
　　(四)体育、健身场馆的室外观众坐席、赛场区域;
　　(五)公共交通工具的室外等候区域;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吸烟的室外场所。
　　第十二条 下列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可以设立吸烟点，吸烟点以外的区域禁止吸烟。没有设立吸烟点的公共场所室外区域属于全面禁止吸烟的场所:
　　(一)除妇幼保健机构、儿童医院、妇产医院以外的其他医疗卫生机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和养老机构的室外区域;
　　(二)除儿童福利机构以外的其他社会福利机构的室外区域;
　　(三)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单位、公园、游乐园的室外区域;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可以设置吸烟点的室外场所。
　　第十三条 室外设置吸烟点，应当符合下列要求：
　　(一)符合消防安全标准;
　　(二)设置明显的引导标识;
　　(三)远离通风口、人员密集区域和行人必经通道;
　　(四)在显著位置设置醒目的吸烟危害健康警示标识或者图片。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举办公众活动的场所，可以规定临时的禁止吸烟措施和范围。
　　第十五条 任何人不得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和索要烟具，自觉听从劝阻;在非禁止吸烟场所吸烟应当合理避让不吸烟者，不乱弹烟灰，不乱扔烟头。
　　在禁止吸烟的经营场所内吸烟，因不听劝阻而被要求离开该场所的，无权向经营者索回已经消费的费用;已经接受服务但未支付费用的，应当支付费用。
　　第十六条 禁止吸烟场所(区域)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履行下列控制吸烟职责：
　　(一)建立控制吸烟的管理制度，配备监督员，做好控制吸烟宣传教育和监督管理工作;
　　(二)在禁止吸烟场所(区域)的入口处及其他显著位置设置符合本条例第十八条要求的禁烟标识，保持标识完整、清晰;
　　(三)在禁止吸烟场所(区域)不得放置烟具和设置烟草广告;
　　(四)对违法吸烟行为予以劝阻，对不听劝阻的要求其离开。对不听劝阻且不离开的，向有关监督管理部门举报;对不听劝阻并扰乱公共秩序的，向公安机关报案。
　　鼓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采用烟雾报警、浓度监测、视频图像采集等技术手段，加强对本场所的管理。
　　第十七条 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区域)内发现吸烟行为及其他违反本条例行为的，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求吸烟者立即停止吸烟;
　　(二)要求该场所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进行劝阻;
　　(三)向监督管理部门举报不履行控制吸烟职责的经营者或者管理者。
　　第十八条 禁烟标识应当大而清晰，至少包括禁止吸烟的图形警示标识、违法吸烟的罚款数额、投诉举报的电话号码等内容。
　　国务院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制定禁烟标识及其张贴规范。
　　第三章 宣传教育和戒烟服务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各有关部门应当经常组织有关单位开展控烟公益宣传教育，组织发放控烟宣传材料，开展多种形式的控烟宣传活动，明确告知公众吸烟和接触烟草烟雾对健康的危害、禁止吸烟的范围、对违法吸烟行为的处罚等信息，告知禁止吸烟场所(区域)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履行的控制吸烟职责。
　　第二十条 烟草制品生产者应当在烟草制品包装上印制带有说明烟草使用具体危害的文字和图形警示，向公众警示教育烟草烟雾危害。其中图形警示面积不得小于包装面积的二分之一。
　　第二十一条 在各类公务和大型公共活动中，主办方不得提供、使用或者赠予烟草制品。不得使用或者变相使用财政性资金购买烟草制品。
　　第二十二条 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应当结合各自的特点，开展多种形式的控烟宣传教育活动，并将控烟宣传教育纳入本单位初任培训、岗位培训、任职培训等教育培训活动，鼓励吸烟职工戒烟。
　　第二十三条 鼓励公众积极参与控烟，形成不吸烟、不敬烟、不送烟的社会风尚，倡导家庭无烟。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教师、医务人员应当带头控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不在公务活动中吸烟，教师不在学生面前吸烟，医务人员不在病人面前吸烟。
　　国家和社会应当在每年5月31日世界无烟日开展主题宣传教育活动。
　　第二十四条 广播、电影、电视、报刊、杂志、网络等媒体应当积极开展控烟公益宣传教育，主动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
　　第二十五条 全面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
　　第二十六条 电影、电视剧及其他节目中不得出现烟草的品牌标识和相关内容，以及变相烟草广告;不得出现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的镜头;不得表现未成年人买烟、吸烟等将烟草与未成年人相联系的情节;不得出现有未成年人在场的吸烟镜头等。
　　第二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应当制订戒烟门诊工作规范，指导设置戒烟服务咨询电话。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开展控烟宣传教育活动，提高患者对吸烟和接触烟草烟雾危害的认识，为吸烟的患者提供简短戒烟服务。有条件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设立戒烟门诊，为吸烟者提供专业的戒烟诊疗服务。
　　第四章 预防控制未成年人吸烟
　　第二十八条 禁止通过自动售货机等可以直接选取烟草制品的任何方式销售烟草制品。
　　第二十九条 烟草制品销售者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对难以确认是否为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对不能出示身份证件的，不得向其销售烟草制品。
　　烟草制品销售者应当在销售场所的显著位置设置带有烟草使用具体危害的警示和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的明显标识。
　　第三十条 禁止通过互联网、移动通讯等信息网络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
　　互联网、移动通讯等信息服务提供者发现有利用其平台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的，应当采取措施删除违法信息，保存相关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第三十一条 学校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控制学生吸烟，对学生进行烟草危害宣传教育，及时劝阻和教育吸烟的学生戒烟。

